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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四樓第一會議室 
出席：顏鴻森  蘇慧貞  何志欽  林清河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   

蔡明祺(陳榮杰代)  利德江  蕭世裕  賴俊雄  傅永貴  游保杉(張錦裕代)  

曾永華(謝孫源代)  林峰田(吳豐光代)  張有恆  張敏政  林其和  王三慶  

林炳文(林秀娟代)  閔振發  張錦裕  方銘川  王駿發  葉光毅(請假)  

林正章  丁仁方(請假)  王富美  洪建中  王文霞(請假)  劉正千  蔡文達

(張高碩代)  陳天送  劉濱達  張智仁(請假)  簡伯武(請假) 陳志鴻  任卓穎  

陸偉明  林忠毅  劉茂宏(請假) 

列席：陳進成  張丁財  李丁進(蔡素枝代)  湯  堯  李俊璋  楊瑞珍  楊芳枝  

詹錢登  陳引幹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林碧珠 

壹、主席報告： 
一、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會。本校的校務發展正逐步走向定常化，以全

校教師員額來說，定位將會越來越清楚。過去因擔心人事費膨脹，聘請

不少兼任教師，目前全校約有 216 位占缺的兼任教師。未來各系所仍可

續聘兼任教師，但應逐步改為不占缺，將三個兼任缺額轉聘一位專任教

師。各系所簽聘不占缺兼任教師時，會計室會加註該系所管理費金額，

學校補助的原則是：系所管理費金額少者，由學校全額補助；系所管理

費尚可者，學校與系所各負擔一半；系所管理費多者，由系所自行負擔。

各系兼任員額轉聘專任教師後，研究能量會隨之增加，亦可減輕教師授

課負擔。學校一年雖會增加幾仟萬人事費，但對學校整體研究能量的發

展與授課品質的提升，甚至是產學合作的擴大，應該都很有助益。請各

位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在系上有機會可幫忙說明學校的做法與效益。 

二、顏副校長負責規劃的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已接近完成階段，其中與各學

院相關的重點之一是全校教學空間的規劃。本校學生總量發展目標定為

25,000 人，擴增專任師資亦需空間，已請總務處與校園規劃小組評估本

校區有哪些地方可新建教學大樓，哪些太老舊的建築物應該改建，將學

校最大極限的空間總量做整體規劃。未來各學院擬新增系所，即可參酌

學生總量、師資員額及教學空間等資源來規劃，以免因漫無目標的不斷

擴增而致整體資源不足。將來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校務發展、新增系所

相關議題時，才能依據學校目標與整體資源來考量。 

三、教育部曾表示各校系所招生雖採總量管制，各學院仍可於院內各系名額

總量內彈性調控。各位院長可參考教育部政策，在各學院招生名額總量

內，根據市場性高低彈性增減各系所招生名額。請各位院長預做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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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規劃，以發展各學院特色。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2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尚未函知有關 102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報程序，

然依 101 年 5 月 21 日於教育部舉辦「102 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明」，102 學年度增設調

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提報期程暫訂於 101 年 7 月 6 日前提報，並依教

育部 100 年 8 月 3 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辦理。 
二、依前開標準第五條規定： 

(一)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生師比值規定者，

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八十至百分

之九十。 

(二)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專任講師比率或專

任師資數規定者，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

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教育部復依前開標準第八條規定，得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略以：「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最近

一次評鑑成績為未通過或列有三等或四等，且經再評鑑仍未通過或追

蹤評鑑未達二等以上者，依情節輕重調整其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招

生名額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過為止。」 
四、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低於 25以下、

研究生生師比應低於 12以下。 

(二)師資結構：全校專任助理教授應達專任師資總數之百分之七十

以上。 

1.申請增設： 

(1)碩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博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成立後每年檢核之師資質量基準：  

(1)學系：專任講師應低於百分之三十；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

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

九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 

(2)研究所（獨立所）：設碩士班者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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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招生名額在十六人以上者，

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

以上。屬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研究所，專

任師資應達四人以上。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五、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36；日間部生師比為 19.25；研

究生生師比 9.09。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66316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813382.84 平方公尺。 

六、經彙整各單位所提 102 學年度非特殊項目增設、調整申請案如下： 
（申請計畫書如另附） 
【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 

工學院       「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七、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說明六之申請案後，以投票經三分之二以上贊成為同意案，通

過結果再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部。 
決議：經討論票決，通過工學院「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增設案（同意票：32，不同意票：2；投票數：34，通過門檻：23 票以上，監

票委員：陳天送，計票人員：陳美雪)，請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部。 

 
第二案 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研發處 

案由：環安衛中心因業務需要擬增設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並將本校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所列輻射防護業務併入該

組，茲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第十三項條文、「國立

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第四、六條條文，增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1000 人以內 1001-3000 人 3001 人以上 400 人以內 401-600 人 601 人以上 

文法商、管理及
教育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包括
醫學系、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
學、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
系 23 22 20 2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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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八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生物實驗安全業務 

(一)相關業務原屬研發處業務，於 99 年 6 月移轉至本中心，負責審

查國科會等之生物相關計畫（移轉簽文如附件 8）。 

(二)生物實驗安全性的管理及其相關污染防治、甚至後續污染物質

的處理方式都需要有專業實務經驗的專任教師帶領，方能深入

瞭解問題核心，擬訂完善的解決策略及方法，以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故擬增設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之正式編制，以負責該

項業務。 

(三)目前國內各研究計畫資助單位已陸續要求欲申請研究計畫之實

驗室需有「生物實驗室等級(P-1、P-2、P-3)區分，目前校內各

院、系/所及中心尚未有生物實驗室等級之認定，若無專業的生

物實驗安全管理，實難以推動此項業務。 

二、本校輻射防護業務涵蓋理、工、醫、生命、電資學院及部分研究單

位，為整合全校輻防業務，擬將其自本中心之環境保護組獨立出來，

唯為考量合乎學校人事精簡原則，故將該業務與生物實驗安全合

併，納入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以強化管理。 

三、本案已經第 725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遂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

第十三項及本中心原相關設置辦法。 

四、檢附下列資料供參： 

(一)「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二)「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

對照表 

(三)現有「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四)【修正後】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組織架構 

(五)研發處回覆本中心增組簽文 101A490032 影本 

(六)研發處業務移轉簽文 

五、本案已於 101 年 4 月 11 日第 725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並依決議續

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組織規程條文修訂部

分，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議：同意環安衛中心增設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並照案通過「國立成

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設置辦法」第四、六、八條條文修訂案，請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第三案  
案由：有關各單位擬提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討論之議案，是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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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  審查。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規定，校務會議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

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查（如提案內容

是否屬本會審議範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或內容有無與其他法規相

衝突等）後始提會討論。 

二、茲將各單位所提各案案由列述如下： 

(一)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教師聘約部分條文，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二)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

同時修訂與本辦法相關之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提

請  討論。（提案單位：圖書館、研發處）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九點，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財務處）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四)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

資支給原則」名稱及條文，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議： 
一、第二點第二項「本支給原則未獲教育部及國科會補助時，

停止適用。」修正為「本支給原則在經費來源有變動時，

另修訂之。」 
二、其餘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五)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四點，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六)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四點，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第四條第一款第六目「…（3 次獲聘本校特聘教授期滿視為

1 次國科會傑出獎）」，修正為「…（3 次獲聘本校特聘教授

視為 1 次國科會傑出獎）」，請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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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一、第三條第三款修正為「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

作送校辦理外審者。」部分，請於修正對照表說明系級或

院級之升等辦法可依實際需要自行規範。 

二、第十五條第一款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修正如下： 
各院應依作
業所需時間
自行訂定各
系所向院提
出之時限各
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
自行訂定初
審時間 

8 月 15 日 
以  前 

11 月底 
以  前 

12 月 15 日 
以    前 

12 月 底 
以   前 

各 院 向 教
務 處 提 出
著 作 外 審
資料 

校完成著
作外審 

1.各院完成
複審 

2.向教務處
提出 

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

審議 

三、修正後同意提校務會議討論。 
 

(八)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名稱及第

二條條文，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九)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議： 
一、第八條第二款第五目及第卅二條第五款「雙學位」修正為

「雙聯學位」。 
二、其餘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十)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教務處） 
決議： 
一、第十二條之一「…有抄襲或舞弊情事者…」，修正為「…有

抄襲、舞弊情事或違反學術倫理者…」 
二、其餘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十一)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 
一、第十一點第九款「依研究生章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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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退學者」，請配合研究生章程修訂為「依研究生章程

第十二條之一核定退學者」。 
二、其餘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十二)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部分條文，

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十三)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

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研發處）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十四)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7 條條文，提請  討論。（提

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同意照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十五)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

第五條，提請討論。（提案單位：醫學院） 
決議：照案通過，待 6 月 15 日校教評會通過後再提校務會議討

論。 
 

(十六)案由：移除光復校區成功湖畔蔣介石銅像，提請討論。（提案委

員：臺文系校務會議代表楊芳枝教授，附議委員：林啟

禎學務長、張敏政院長、葉光毅教授、鄭靜教授、陳介

力教授等五位校務會議代表） 
決議：同意提校務會議討論，提案人以本校校務會議代表為主，

附件之聯署名單不需附。 

參、臨時動議或其他意見： 

※王三慶教授：近幾年來文學院老師在研究方面已提升許多，但授課負擔仍

然很重，最近又聽說學校要收回教師員額，籲請校長多重視

弱勢學院的發展。 

※校長：文學院對一所大學來說很重要，也很值得投資，因此學校政策上都

有特殊的預算予以支持。王教授提到的問題，已請教務長召集文學

院、理學院等開設共同通識課程相關的院長一起研討合適的授課鐘

點，應很快可以解決問題。 

肆、散會（下午 4:47）。 


